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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十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10802369 號令修正

發布第 15、22 條條文及第 2  條條文之附表一、二；並增訂第 22-1

條條文

第 15 條  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依現行規定應具一小時防火時效者，得以不燃材料裝修

其牆面替代之。

第 22 條   下列建築物依現行規定應設置之直通樓梯，其構造應改為室內或室外之安

全梯或特別安全梯，且自樓面居室任一點至安全梯口之步行距離應符合第

十九條規定：

一、通達六層以上，十四層以下或通達地下二層之各樓層，應設置安全梯

；通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之各樓層，應設置戶外安全梯或特

別安全梯。但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各樓層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

一百平方公尺 者，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改設為室內安全梯。

二、通達供作 A-1、B-1 及 B-2  類組使用之樓層，應為安全梯，其中至

少一座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。但該樓層位於五層以上者，通

達該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，並均應通達屋

頂避難平臺。

直通樓梯之構造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。

第 22-1 條 三層以上，五層以下原有合法建築物之直通樓梯，依現行規定應至少有一

座安全梯者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設置有困難時，得以其鄰接直通樓

梯之牆壁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，其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

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之防火門窗替代之。

附 檔
附表一：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、內容及方式.DOC
附表二：消防設備改善項目、內容及方式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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